
115.01.07 

長榮大學研究獎助生學習約定書 

長榮大學(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)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同意延請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擔任研究獎助

生，茲經雙方同意約定如下： 

1、 學習期間：自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 

2、 學習期間，乙方在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教師指導下從事研究活動，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

展研究成果。 

3、 研究課程/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 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 經費來源：                  (ex.國科會) 

6、 學習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、 學習期間內，由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8、 著作權歸屬： 

⬜ 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、博士學生所撰寫之論文，因指導教師僅為觀念指導，並未參

與內容表達之撰寫，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論文內容，學生為該報告或論文之著作人，並

於論文完成時，享有著作權。 

⬜ 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、博士學生所撰寫之論文，因指導教師不僅為觀念指導，且參

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論文，且各人之創作，不能分離利用，學生及指導教師

為報告或論文之共同著作人，共同享有著作權。 

⬜ 學生參與教師研究計畫，所協助完成之研究成果，以教師為著作人。其著作權之歸屬，依補助

或委託機構之規定辦理。 

⬜ 其他約定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、 專利權歸屬： 

⬜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，學生自身為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之情形，對其所得

之研究成果享有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。 

⬜ 指導教師對學生論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，為共同發明人，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同享有

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。 

⬜ 學生參與教師研究計畫，所協助完成之研究成果，以教師為發明人，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之

歸屬，依補助或委託機構之規定辦理。 

⬜ 其他約定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、學習期間，乙方遵守甲方一切規定，如因學習不力、行為不檢，或違反甲方有關法令者即予解

約。 

11、乙方在學習期間應依教師規定之時間準時到達教師指定之學習場所，不得遲到、早退或缺席。 

12、乙方知悉並同意獎助生並非僱傭關係，甲方對乙方不負有辦理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。 

13、本約定書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，期滿日即失效，約期中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期滿前中止，應

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經甲方同意並依規定將學習相關內容確實移交清楚，並辦理異動手續始得

中途中止，否則致生損害時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14、本約定書一式二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，另由甲方影印轉存相關單位。 

 



115.01.07 

 

立約定書人 

甲  方：長榮大學 

地  址：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

代表人：校長  孫惠民 
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 

 

 
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，請填統一證號）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理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（乙方未滿十八歲須填寫）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